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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违法建筑处置的有关法律法规
中，明确规定对涉及违建当事人的公共
服务、行政许可、公共信用进行限制，希
望以下案例举例能给违建当事人和使用
人一个警示：

案例一：来沪务工人员黄某在奉贤
租住了一处违法建筑。后黄某子女在办
理入学手续时，经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
核查信息时发现，黄某租住的房屋存在
违法搭建现象，不符合在奉合法稳定居
住的入学积分条件。因此，工作人员立

即终止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申请，
黄某不得已只能另寻房屋租住。

案例二：某企业老板宋某在某高档
住宅区持有一套面积300多平方米的房
屋，但其为了增加使用面积，非法侵占公
共绿地，擅自扩建了10平方米的豪华门
头，被房管部门登记在案，并纳入上海市
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后因企业经营
资金短缺，急需用钱，宋某想要将该房屋
作抵押，向银行贷款。银行在办理贷款
手续时，发现宋某有不良诚信记录，遂告

知宋某不能向其提供贷款服务。
案例三：马某在装修自己的住房时，

擅自进行了违法扩建，经行政部门上门
告知后，该业主仍拒不整改，房管部门将
其信息纳入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
台。一周后，马某因工作需要出国办手
续，工作人员核查发现其诚信平台上有
负面记录，无法为其办理出国手续。并
且，马某在自行拆除违法建筑后，还得承
受90天的个人信用查询期。马某的事业
因此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昔日，一处处违法建筑如同一道道
疤痕，犬牙交错地分布在奉贤区各个村
落和居住区里。如今，这些“疮疤”在创
建的浪潮中正被一处处消除。

自2014年年起，奉贤区全面启动“无
新增违建村居”创建工作，确定了全区40
个行政村和居住区，作为首批创建试点，
明确了“四个必拆”：新增或在建违法建
筑必拆，“四个妨碍”、严重安全隐患、群
众投诉强烈的存量违法建筑必拆，村居
集体违建必拆，村居领导干部违建必
拆。经过近一年的工作，创建工作取得
了一定成效，村居群众参与热情高，违法
建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自从创建‘无新增违建村居’，以前
那些乱七八糟的违法搭建都拆掉了，村
里道路变宽敞了，村容村貌改善不少，村
民脸上也有光彩了！”金汇镇百曲村村干
部如是说。在浦星公路航南公路路口，
曾经有5处近300平方米的违法搭建，流
动人口聚集于此生活生产经营，环境脏
乱差。这里又是前往百曲村村委会的必

经之路，这几处违法搭建成了百曲村村
民心头的一个“疙瘩”。借着创建“无新
增违建村居”的东风，在区、镇两级指
导和帮助下，百曲村终于挖除了这个

“疙瘩”。现在，这个路口已是一片绿草
地。

加强“公字头”违法建筑拆除工作一
直是奉贤区拆违的重点。海湾镇滨海二
村今年申报了创建“无新增违建村居”
后，居委会主动上报他们在一处公共场
地搭建了3间活动房，面积60平方米，用
于存放居委会的物品。居委会表示，虽
然搭建这些活动房是无奈之举，也不是
用于牟利，但确属违法搭建，应该带头拆
除。目前，该处活动房已经拆除完毕，滨
海二村的居民们又多了一处公共活动场
地。对于居委会的自拆，小区居民都称
赞：“这样拆违，才是公平公正的，我们佩
服！”

四团镇锦港佳苑是一个环境幽静、
整洁有序的居民小区，但小区居民每次
走到83号楼附近，都忍不住抬头仰望一

下楼顶的“阳光房”，绕得远远的，就怕玻
璃掉下来砸伤自己。这处占用公共面积
的“阳光房”，虽然面积只有8平方米，但
俨然成了一颗“空中炸弹”，存在很大的
安全隐患，小区居民反响强烈。目前，经
过不断与违建方沟通调解，这处“阳光
房”已不复存在，小区居民也可以放心地
行走了。

坚持脚踏实地创建“无新增违建村
居”。金汇镇百曲村铲除影响村容村貌
的“疙瘩”、海湾镇滨海二村自拆“公字
头”违建、四团镇锦港佳苑拆除“空中炸
弹”，这些仅仅是奉贤区创建“无新增违
建村居”工作的缩影。

截止2015年5月4日，奉贤区在创建
“无新增违建村居”工作中，共拆违法建
筑 22 处。根据计划，今年 6 月将对创建
村居进行验收评估，并对创建成功的单
位予以命名挂牌。

40个“无新增违建村居”只是一个开
始，创建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一步一个
脚印踏踏实实地去“创”、去“闯”。

上海市政府2014年6月23日颁布《关于进一步加
强本市违法建筑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严厉打击违法
建筑。今年，市政府再次就违法建筑治理工作出台有关
意见，4月2日颁布《关于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本
市违法建筑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的若干意见》，进一步
将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上海
市拆除违法建筑若干规定》的颁布日期，即2009年8月
1日，作为时间节点，在此之后当事人无视法律法规，违
反规划许可、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设计、建设、施工，
其造成的建设工程质量安全隐患和违法事实始终存在，
拆违实施部门将依法对其予以查处，依法责令当事人限
期拆除，当事人拒不停止建设或者拒不拆除的，拆违实
施部门将依法实施强制拆除，并可予以罚款。根据新
规，对违法建筑快速拆除程序的适用范围得到了进一步
扩大。

以前，违法建筑的搭建成本很低，往往有违建人心
存侥幸，违建被发现了也跟执法部门拖着耗着。但现在
不一样了，根据《关于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违
法建筑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对于
责令限期拆除、当事人拒不拆除或逾期不拆除的违法建
筑，规土、房管、城管等部门应当将相关信息按各自职责
纳入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违法建筑当事人
未在《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规定的期限内自
拆或者助拆的，区县规土局、房管、城管等拆违实施部门
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将相关信息按照各自职责报送至
相对应的市级部门，相对应的市级部门在接报后10个
工作日内进行汇总和录入。强制拆除前，经当事人同
意，完成自拆、助拆的，信用负面记录自拆除之日起保留
5年查询期。搭违建不再是一造了之，一拆了之，今年
的新规颁布后，不仅供水、供电、供气等公共服务会受到
影响，企业营业执照、生产、流通、餐饮等行政许可都将
不予办理，违建人的公共信用也会因违建而留下负面记
录。违法成本越来越高，你还想搭违建吗？

打击违法建设行为一直以来是政府部门的一项重
点工作，打击力度一年强过一年，体现了政府加强社会
治理、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决心。
每位市民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违法建设行为带来的法律
后果，应当摒弃侥幸心理，停止违法行为。

在建违建全部拆除 昔日违建逐步解决
——奉贤区打响2015年新一轮拆除违法建筑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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